
— 1 —  

  

  

  

 

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

文件 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上 海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
 

沪消〔2023〕129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

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 

装修改造工程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 
 

各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民政局、区住建委、区应急

管理局，各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刻汲取“4·18”北京丰台长峰医院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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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工程消防安全

管理，坚决预防和遏制因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、违规施工、违规

动火作业引发的火灾事故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民政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制定了《医疗、养老、儿童

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工程消防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（试

行）》，请本市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等场所的建设、施工、监

理、运营单位等认真贯彻执行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认真

组织学习宣贯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此类场所监督检查，将施工

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作为日常检查、巡查的必查内容，检查发现工

作措施落实不到位，存在工程未报建、未经施工许可、未验收使

用、边施工边使用、危险施工作业等违法违规不安全施工行为的，

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 

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工程

消防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 

 

 

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          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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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民政局             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管理委员会 

 

 

 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

2023年 8月 30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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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 

装修改造工程消防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 

（试行） 

 

为深刻汲取“4·18”北京丰台长峰医院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

严格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工程消防安全

管理，坚决预防和遏制因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、违规施工、违规

动火作业引发的火灾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，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工程施工现场

的消防安全管理除应严格遵守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

规范》（GB50720－2011）的相关要求外，应着重落实以下安全

管理措施。 

一、建立全过程管理工作机制 

建设单位应建立在用建筑装修改造工程全过程消防安全管

理工作机制，在项目动议、工程设计、招投标、施工前准备、施

工现场管理等各阶段落实全过程、标准化消防安全管理，明确各

部门、各岗位和项目管理人员工作职责。 

（一）装修改造工程计划阶段，建设单位应会同设计单位对

工程项目的消防安全可行性、合规性进行论证。工程建设对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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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消防安全设防条件造成破坏，改造施工过程消防安全难以保

障，或者改造后难以满足消防安全技术标准要求的，建设单位管

理部门应不予通过该项目申请。 

（二）装修改造工程设计、招投标阶段，建设单位应将现行

消防安全技术标准、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措施一并纳入工程设计方

案，并在施工单位的招标或竞价谈判中设定对施工单位消防安全

管理能力的考察指标，发现竞标单位曾因管理不善导致施工工地

发生火灾的应予一票否决。 

（三）施工单位入场阶段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共同建立

入场人员管控工作机制，通过制发实名制人员出入证或人脸识别

等措施严格施工进场人员管理。施工方要在进场前将工作人员基

础信息全面提供建设方与监理方，包括：姓名、部职别、联系方

式、安全教育培训情况等，特殊工种人员还应提供职业资格证明

或证书。同时，建设单位应组织进场施工人员开展教育培训，使

其熟悉单位管理规定、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以及所处区域建筑特

征、火灾风险、消防设施设备性能、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等，并

将相关培训记录留档备查。 

（四）建设单位应聘请专业监理单位严格对施工现场的消防

安全管理实施监理。因工程规模较小，未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，

建设单位应指定专门工作人员履行本通知涉及的监理职责。监理

单位在施工准备阶段，应协助建设单位就工程设计、施工方案中

涉及消防安全要求、消防工作措施等提出合理化建议；协助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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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选择有能力、重安全的承包商，并认真做好施工队伍的资质审

查和施工人员的入场信息审查。进入施工阶段，应督促总包单位

做好施工现场技术和安全交底，监督施工单位按照施工组织计划

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，及时制止违规施工

作业。 

（五）施工单位入场后，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对建设施工

监理、总包、分包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，严禁工程违规分包、转

包。 

二、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

在用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场所建筑装修改造工程，施工现

场的消防安全应由建设单位负首要责任，施工单位负主体责任。

实行施工总承包时，应由总承包单位负责，分包单位应向总承包

单位负责，并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，同时应承担国家法律、法

规规定的消防责任和义务：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对于总投资 100 万元及以上或者建筑面积

300㎡及以上的既有建筑物的装饰装修工程，必须按照规定取得

施工许可，并向卫健、民政部门备案；限额以下项目必须按规定

至属地街镇进行备案，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单位建设项目消防

安全管理和备案工作的指导与督促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必须明确施工现场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人，

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参与、督促和协调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

全工作，对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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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。 

（三）建设单位必须在施工区域指定专人专职担任施工现场

安全员，开展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巡查工作。 

（四）建设单位必须对施工人员、材料运送人员、第三方服

务派遣人员进场前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；施工作业前必

须向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；施工作业中必须组织安全管理人对

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。 

（五）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必须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架构

及义务消防队，并应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，落

实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 

（六）施工现场必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定期开展消防

教育培训、消防安全检查、应急预案演练，强化易燃易爆危险品

管理。 

三、建设施工区域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

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工程开工前，

建设单位必须对施工区域的防火分隔、消防设施的临时方案进行

确认，符合消防安全设计方案要求方可允许施工。 

（一）在用建筑装修改造施工现场必须明确划分施工区和非

施工区；施工区与非施工区之间必须使用防火隔墙进行物理分

隔；穿越施工与非施工区的管线、桥架等必须采取严密的防火封

堵措施。 

（二）在用建筑装修改造施工期间，严禁停用非施工区域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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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消防设施，确因施工需要导致消防设施停用的，必须严格制订

并落实临时性防护措施，并尽快恢复原有固定消防设施的使用功

能。 

（三）在用建筑装修改造施工期间，施工区域原有固定消防

设施停用的，必须设置临时室内消火栓系统，针对可能存在火灾

风险的重点部位进行施工的，可采取设置临时自动喷水灭火系

统、应用红外热成像探测等措施加强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防护。 

（四）施工区域应按照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

范》（GB50720－2011）要求配置干粉灭火器，并在成组配置干

粉灭火器基础上，增配一具水基型灭火器。 

（五）临时疏散通道应设置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识；应在

作业层的醒目位置设置安全疏散示意图；地下工程的施工作业场

所应设置消防安全器材储存室(箱)，并配备过滤式自救呼吸器、

强光手电、破拆工具等消防器材。 

（六）在用建筑内施工区严格限制可燃物资储存、堆放，施

工需要必须现场堆放的，不宜超过施工所需一天的使用量；施工

区应及时对可燃建筑垃圾进行清理。 

四、施工动火作业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

施工动火作业是指因施工活动进行的电焊、气焊、切割作业

及使用喷灯、打磨、砂轮、电钻等可能产生火焰、火花和赤热表

面的临时性作业。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在用场所装修改造

工程施工动火作业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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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设单位应明确固定动火区和禁火区域范围，明确《动

火许可证》审批部门、审批流程和相关责任人；明确动火作业操

作工具进场登记管理制度，落实专人专管，实名制领用；明确领

用记录与动火作业人员实名对应，严禁未经授权人员使用动火作

业工具；在用医疗、养老、儿童福利机构既有建筑内动火作业必

须由建设单位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批《动火许可证》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签订安全协议，明确各方消防

安全管理的责任和任务，加强施工动火作业消防安全管理；在动

火证审批前负责动火作业审批的人员应前往作业点进行安全核

查，明确动火作业范围，做好危险辨识、风险研判和动火分析；

动火作业必须聘用具有相应资格人员实施，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

岗，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。 

（三）建设单位应告知施工单位作业场所火灾风险和消防安

全管理制度。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动火作业防火技术方案，确定动

火作业人员、时间、内容和作业条件要求、应急处置措施等，并

随《动火许可证》一并审批实施，并组织施工人员对灭火及疏散

预案、消防设施使用、火灾扑救、自救逃生及报警程序方法进行

培训和演练。 

（四）动火作业前，施工单位应配置灭火器等消防器材，灭

火器的类型应与配备场所可能发生的火灾类型相匹配；对作业现

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；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

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，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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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作业；涉及可能具有挥发性可燃气体作业现场的，必须在动火

作业前进行现场可燃气体浓度测试。 

（五）动火作业期间，应在现场设置监护人，负责确认《动

火许可证》是否齐全、安全防范措施是否落实；现场监护人不得

擅自离开施工动火作业现场；动火作业人员应按照《动火许可证》

批准内容开展施工动火作业，出现异常情况或现场监护人提出

停止动火时，应当立即停止动火；施工现场焊接、切割等易

产生火花的施工作业时，应设置接火盆。动火作业结束，在

规定时间内确认无火灾危险后方可离开；如遇火情，必须立

即报警，及时处置。 

（六）鼓励建设单位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加强动火作业审批及

施工现场管理。在施工现场动火区域建立视频监控或使用手机等

移动设备进行全过程录制，建立健全可追溯机制，加强动态监测

和检查巡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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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3年 8月 30日印发  


